
赣财购投诉〔2023〕75号

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TC2023060246-02
二、项目名称：江西省鄱阳湖北部湿地生态功能提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无人机自动巡护站点、八字墙监测实

验室、视频监控副中心等设施设备采购)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西神州六合直升机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江西省景德镇高新区航空大道1号

被投诉人：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省政府大院北二路92号（咨询大厦）

相关当事人1：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地址：南昌市红谷滩区丰和中大道绿地中央广场A2座（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相关当事人2：江西锋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八一大道357号财富广场B座9层907号房
四、基本情况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委托江西省机电设备招标有限公司代理的江西省鄱阳湖北部湿地生态功能提升与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无人机自动巡护站点、八字墙监测实

验室、视频监控副中心等设施设备采购)（项目编号：JXTC2023060246-02），该项目采购方式为公开招标，采购公告于2023年9月26日发布，于2023年10月18日开展采购活动，于2023年11月19日发布结果公告。投诉人依法对采购结果、采购过程提出质疑，并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1月22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本机关审查后依法受理，并向被投诉人及相关当事人发送“政府采购投诉答复通知书”。目前，该采购项目已签订采购合同未履行。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一，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所投产品“水文水质监测设备”的生产商不生产所投产品，涉嫌造假的问题。经查，相关当事人2的的投标文件中技术需求响应/偏离表对“水文水质监测设备”已作无偏离响应。相关当事人2答复材料所附“水文水质监测设备”的生产厂商“天尔分析仪器（天津）有限公司”出具的《天尔原厂供货证明文件》载明，其公司在本项目中提供的水文水质观测设备TE-400G+TE-1408+TE-500B+TE-2415+TE-2416+TE-2417等设备均为其公司提供的产品，产品检验合格。并出具该证明文件的原件予以核查。相关当事人2答复材料中已附“天尔分析仪器（天津）有限公司”的《TE-2415型便携式盐度计产品合格证》《TE-2417型水温计产品合格证》《TE-1408型透明度盘产品合格证》《TE-2416型水尺产品合格证》《TE-500B型便携式浊度仪产品合格证》《TE-400G型便携式多参数水质分析仪产品合格证》作为“天尔分析仪器（天津）有限公司”具备前述产品生产能力的佐证材料。未发现相关当事人2所投产品存在明显造假的情形。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二，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所投产品“鸟类监测球形摄像机设备”为虚构产品的问题。经查，相关当事人2答复材料所附“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智能鸟类监测球型摄像机 DH-SDT-8C184X-8PL-FGZJ-D3EFHV ”的《原厂供货证明文件》载明，前述设备均为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产品，并提供原件予以核查。未发现相关当事人2所投产品为虚构产品的情形。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三，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所投产品“无人机自动巡护站点建设产品”无法满足加分项要求的问题。经查，采购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二、技术评审中“无人机自动巡护站点建设：无人机机库”的评审依据为：“投标文件中提供第三方机构所提供的检测报告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佐证上述参数”。查看相关当事人2的投标文件，已提供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无人机机库系统(UH-MK4)” 检测报告扫描件，其中对应采购文件中“无人机自动巡护站点建设：无人机机库”的三个参数显示合格，与检测报告原件核对一致。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四，主要是相关当事人2所投“界碑界桩”单价与总价不符的问题。经查，该投诉事项未经质疑，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该项投诉为无效投诉。

投诉人所称投诉事项五，主要是投诉人自我测算分数与实际得分相差较大，请求予以核对的问题。经查，该事项未经质疑，不符合《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依投诉人请求，查看其投标文件和评审报告等材料，未发现评审分值汇总错误以及明显的错评等情形。该项投诉为无效投诉。

综上，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二、三不成立，投诉事项四、五为无效投诉。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
六、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项的规定，驳回投诉。采购人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或江西省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南昌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西省财政厅

                            2023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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